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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拨 2022 年研究生公共教学

专项经费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学院：

学校从 2022 年起进一步加大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单独设

立“各学院研究生公共教学专项经费”项目，由研究生学院统筹

分配和管理。为压实经费使用主体责任、规范经费管理、提高经

费使用效益，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费结构及额度

“研究生公共教学专项经费”由“教学维持与学生思政”经

费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经费两部分组成。

“教学维持与学生思政”经费按实际在校国内博士硕士研究

生人数测算，理科博士每生每年2300元，文科博士每生每年1700

元，理科硕士每生每年 1700 元，文科硕士每生每年 1100 元。各

学院分配额度详见《海南师范大学项目二次分配明细表（教学维

持与学生思政）》（附件 1）。

在“教学维持与学生思政”经费中，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经

费占比不得少于 30%，或生均不少于 330 元/年。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经费包括每生每年不低于 20 元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



队伍建设专项经费、每生每年不低于 30 元的网络思政工作专项

经费、每生每年不低于 15 元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费，“互联网

+”大赛、“挑战怀”大赛相关费用，以及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和实

际工作需要必须列支的、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其他经费。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经费按专硕实习生人数测算，生均

1000 元。其中校外实习指导教师指导费占 50%，学生交通及误餐

补助不低于 35%，学生实习期间保险费、学院实习巡查交通费及

其他必要开支不超过 15%。各学院分配额度详见《海南师范大学

项目二次分配明细表（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附件 2）。

二、经费使用范围

（一）教学维持费使用范围

1.研究生在学习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试剂费、

加工费、实验费；参考书刊费、打印复印费和小型低值仪器设备

费；

2.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差旅费、会务费，或外出调研差旅

费；

3.研究生学术论文发表评审费、版面费；

4.学位论文评审费、答辩费；

5.其他与研究生培养有关且符合学校财务报账规定的合理

费用。

（二）学生思政经费使用范围

1.办公费：用于活动开展实际需要的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等

物资购买涉及支出；



2.交通费：用于活动开展实际产生的打车、公交、地铁、租

车等人员交通费用；

3.书报资料复印费：用于活动开展实际需要的图书资料购买

及打印制作支出等；

4.学生活动费：用于活动开展实际产生的门票场地、邮寄快

递及在活动预算中符合财务规定的其他实际支出项目；

5.其他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且符合学校财务报账规定的

合理费用。

（三）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经费使用范围

1.实习指导老师指导费；

2.学生交通费及误餐补助；

3.学生实习期间保险费；

4.学院实习巡查交通费、差旅费；

5.其他与学生实习相关且符合学校财务报账规定的合理费

用。

三、经费使用管理要求

（一）研究生公共教学专项经费由研究生院每年在学校财务

预算安排之后，根据各单位全日制研究生人数核算应划拨金额，

报学校审定通过后划拨至各单位管理。

（二）研究生公共教学专项经费只能用于研究生培养和教育

管理，专款专用。

（三）用研究生公共教学专项经费购置的有关仪器设备、书

籍资料等属公有财产，应按学校相关规定进行登记管理。



（四）根据学校对资金执行进度的相关规定，对于已划拨给

各培养学院的研究生公共教学专项经费，各学院应在经费下达后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尽快完成资金支付。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

资金支出比例未达到 80%的学院，研究生学院将视其实际支出情

况，收回部分年初安排预算统筹处理，支持资金执行进度快的学

院开展工作。

附件：1.海南师范大学项目二次分配明细表（教学维持与学

生思政）

2.海南师范大学项目二次分配明细表（专业学位研究

生实习）

研究生学院

2022 年 3 月 28 日


